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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集泰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珈宜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020-85532539

jitaihuagong@jointa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罗红姣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020-85532539

jitaihuagong@jointas.com

002909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35,932,424.75

10,452,521.62

9,146,522.04

72,493,327.91

0.0281

0.0281

1.22%

本报告期末

1,965,736,104.31

849,571,216.86

上年同期

733,089,703.67

1,307,586.58

-1,891,041.92

-84,174,227.09

0.0035

0.0035

0.16%

上年度末

1,889,793,994.42

854,319,141.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25%

699.38%

583.68%

186.12%

702.86%

702.86%

1.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02%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州市安泰化学
有限公司

邹榛夫

广州集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

张勤

黄胜

邹珍美

马银良

何思远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邹珍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34,590

持股比例

40.06%

2.24%

1.58%

0.92%

0.82%

0.71%

0.70%

0.44%

0.40%

0.37%

1、本公司股东邹榛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本公司股东邹榛夫、邹珍美、邹珍凡为兄妹、兄弟关系；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1、公司股东安泰化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32,525,614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6,800,000股，合计持有149,325,614股；

2、公司股东黄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3,040,200股，合计持有3,040,200股。

持股数量

149,325,614

8,354,210

5,894,989

3,441,835

3,040,200

2,634,598

2,620,786

1,633,372

1,491,375

1,372,4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6,265,657

0

0

0

0

2,620,786

0

0

1,029,36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数量

72,496,000

2,000,00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1、公司关于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已于2022年10月27日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受理，并于2022年12月6日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610号）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2022-079、2022-087）。

2、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已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 2,
860.354932万元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中扣减，考虑调减金额保留两位
小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28,0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25,139.64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方案的公告》（2023-053）。

3、公司于2023年7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集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61号），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
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2023-070）。

（二）公司重大投资相关事项
1、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暨增资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格莱利增资 2,
860.354932万元，本次增资对应股权比例为3.3122%，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备案手续均已
办理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珠海格莱利摩擦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2023-018、2023-020）。

（三）公司为经销商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相关事项
1、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 6月 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公司经销商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继续向部分符合条件的经销商提供累计不超过10,000.00万元
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继续为公司经销商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3-035、2023-037、2023-056）。

（四）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相关事项
1、公司于 2023年 5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 6月 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庆诚泰向指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累计不超过3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035、2023-
038、2023-056）。

2、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诚泰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申请30,000万元
授信，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石化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上述申
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的进展公告》（2023-061）。

（五）公司对外捐赠相关事项
1、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

赠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赠125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该基金会开
展教育公益事业，推动创造教育的实施与普及，奖励富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推动创造性教育
改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2023-041）。

（六）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事项
1、公司于2023年1月收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签字会计

师变更的告知函》，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原指派韩雁
光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简婉珊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鉴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工作调整，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规章相关规定，现指派颜艳飞为项目合伙人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张小勤为签字注册会计师，负责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202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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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将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于2020年10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集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20]2581号文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32,
715,37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17元，共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88.75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9,000,000.00元（含增值
税）后（应支付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22,000,000.00 元（含增值税），实际支付人民币 19,000,
000.00元（含增值税），差额人民币 3,000,000.00元（含增值税）已于 2020年 7月 28日支付），实
际收到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0,999,988.75元。本次募集资金已经缴存至本公司在平安
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账号为15008336747371）。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0年12月24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12月25日出具天职业字[2020]42229号验资报告。
（二）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止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47,725,537.15元，其中以前年度

使用215,930,925.52元，2023年上半年使用31,794,611.63元，2023年上半年使用资金中包括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31,794,611.63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4,818,258.33元，与实际剩余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791,040.28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3,027,218.05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
息收入及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
司累计获得人民币3,031,110.52元利息收入。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
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15,000吨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公司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前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
681.3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合计1,481.83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项目建设待支付尾款。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
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2017年度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已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中与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与《管理制度》
进行了核对，认为《管理制度》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
技支行开设了账号为15008336747371的银行专项账户和从化兆舜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开设了账号为38830188000082456的银行专项账号，仅用于本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本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资金使用
计划或者公司预算范围内，由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后，由会计部门执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超过计划投入时，按不同的限额，由总经理、董事长或者上报董事会批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同时抄送监
事会和总经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从化兆舜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从化兆舜”）及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1月18日与平安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截至

2023年6月30日，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合计1,481.83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项目建设待支付尾款。

账户名称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兆舜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

平安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
埔大道西支行

账号

15008336747371

38830188000082456

专户余额
（人民币万元）

1,481.42

0.41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
80,000 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30,000吨项目

年产双组份硅橡胶 15,
000 吨和乙烯基硅油 8,
000吨项目

合计

实施主体

广州集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兆舜
新材料有限公
司

预计
投 资 总
额

29,054.79

7,359.16

36,413.95

募集资金
拟 投 资
额

29,054.79

7,359.16

36,413.95

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20,387.48

7,350.00

27,737.48

备案情况

广州市从化区发展和改革局《广东
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2019-440117-26-03-027557）

广州市从化区发展和改革局《广东
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2019-440117-26-03-064615

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年8月2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
规模并将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产业
布局战略调整以及项目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
密封胶80,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30,000吨项目”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
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并将“年产双组份硅橡胶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8,000吨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调整后募投项目。具体详见本报告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
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的自筹资金 25,594,543.78元及发行费用 3,
962,264.15（不含税）元。该事项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
天职业字[2021]535号鉴证报告。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公司已于2021年2月3日置换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16,6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
个月的保本型投资品种。

截至 2023年 1月 10日，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1月11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
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15,000吨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公司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前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
681.36万元（包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1,481.83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将用于项目建设待支付尾款。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
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五、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件1：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1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3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年 产 中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80,000
吨 和 改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30,000

吨项目

年 产 双 组
份 硅 橡 胶
15,000 吨
和 乙 烯 基
硅 油 8,000

吨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年产中性硅酮密
封 胶 15,000 吨 和
改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项目

年产双组份硅橡
胶 15,000 吨 和 乙
烯基硅油 8,000 吨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是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29,
054.79

7,359.16

27,737.48

0

586.16

2.11%

调 整 后
投资

总
额（1）

20,
973.64

6,771.40

本报告
期

投
入金额

3,
179.46

0.0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投入

金
额(2)

18,
001.15

6,771.40

本报告期
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截至期末
投 资

进度（%）
(3)＝

(2)/(1)

85.83%

100.00%

3,179.46

24,772.55

项目达
到

预
定可使
用状态
日期

产线于
2023年
4 月 转

固

产线于
2021年
9 月 及
10 月
转固

本 报
告期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484.6
2

是否达
到

预
计效益

不适用

否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况说明

超 募 资 金
的金额、用
途 及 使 用
进展情况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更情况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整情况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情况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原因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向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后，决定在保持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
15,000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2022年12月31日调整为2023年4月30日。该项目延期的具体
原因如下：

1、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影响，项目的
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以及施工人员流动等均受到一定制约，导致募投项目的工程施工进度有所延迟；

2、由于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而公司前述项目工程量相对较大、方案较为复杂，公司为适应
下游行业发展和公司战略规划，在该项目的建设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建设方案与安装调试等工
作，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延迟。该项目
已于2023年4月25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公司年产双组份硅橡胶15,000吨和乙烯基硅油8,000吨项目处于投产初期，工艺线调整、设备调试等
需要时间磨合才能达到最佳使用状态，产线建成初期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利用率暂时较低，导致销售
产品分摊的折旧和摊销较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之“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6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投资品种。

截至2023年1月10日，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月11日
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
吨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公司将该项目结项，并将前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

截至2023年6月30日，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合计1,481.83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
项目建设待支付尾款。

不适用

36,
413.95

27,
745.04

3,
179.46

24,
772.55

附件2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3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项目

年 产 中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15,000 吨
和 改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15,
000 吨 项

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目

年 产 中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80,000 吨
和 改 性
硅 酮 密
封 胶 30,
000 吨 项

目

-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20,973.64

20,973.64

本 报 告
期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3,179.46

3,179.46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18,001.15

18,001.15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85.83%

-

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分募投
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
划、产业布局战略调整以及项目实际进展状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
形势及市场情况，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80,000吨和改性硅酮密
封胶30,000 吨项目”调整为“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
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并将“年产双组份硅橡胶15,000吨和
乙烯基硅油8,000吨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调整后募投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2022-06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2-063）、《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部分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用于调整后项目的公告》（2022-064）、《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7）。

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后，
决定在保持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不发生变更的
前提下，将“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
000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2022年12月31日调整为
2023年4月30日。该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如下：

1、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国
内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环境影响，项目的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以及
施工人员流动等均受到一定制约，导致募投项目的工程施工进度
有所延迟；2、由于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而公司前述项
目工程量相对较大、方案较为复杂，公司为适应下游行业发展和公
司战略规划，在该项目的建设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建设
方案与安装调试等工作，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和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延迟。该项目已
于2023年4月25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至报告期末的时间较短，尚未
产生效益。

不适用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3 年 04
月25日

-

本 报 告 期 实
现的效益

0

0

是 否 达 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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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下午14:30在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C座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3、公司董事长邹榛夫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4、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报

告内容、格式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和经营情况，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
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经测试，2023年半年度公司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52.04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依据充分，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因此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有合理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有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023-078）。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3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和管理，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未出现违规情
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报告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3-079）。
三、备查文件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6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下午
15:30在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C座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3、公司监事会主席刘金明先生主持了会议。
4、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意
通过该报告。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

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依据充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023-078）。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3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及管理，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未出现违规情
形。

全体监事认为：该专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2023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
际使用情况，同意通过该报告。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3-079）。
三、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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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公司对截至2023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

测试。2023年上半年，公司拟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6,520,366.68元，明细如下表：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其中：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 存货跌价准备

合计

2023年上半年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元）

5,916,092.29

5,793,246.28

122,846.01

604,274.39

604,274.39

6,520,366.68

占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

58.21%

57.00%

1.21%

5.95%

5.95%

64.16%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

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
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
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计提方法如下：

1、期末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而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
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是可行的。本公司在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实际损失率、对未来回收风险
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并据此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划分为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按照客户类型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逾期天数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
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公司以此类应收票据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
整。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都将分析前瞻性估计的变动，并据此对历史违约损失率进行
调整。

3、本公司将应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款项等无显著回收风险的款项划分为性质组合，根
据预计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

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
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
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票据
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1、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本公司按照客户类型对应的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比例。

本公司以此类应收票据预计存续期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基础，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
整。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都将分析前瞻性估计的变动，并据此对历史违约损失率进行
调整。

2、对于非经营类低风险业务形成的应收票据根据业务性质单独计提减值。
（三）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
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
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6,520,366.68元，将减少公司 2023年上半年利润总额 6,

520,366.68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已在公司 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反
映。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
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依据充分，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因此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有合理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有关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

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依据充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2023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
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834 证券简称：星辉环材 公告编号：2023-04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星辉环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黄文胜

0754-88826380

汕头保税区通洋路37号

ps-ds01@rastarche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谢馥菁

0754-88826380

汕头保税区通洋路37号

ps-ds02@rastarchem.cn

30083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22,247,120.05

30,172,815.28

21,997,919.73

-143,165,533.85

0.16

0.16

1.01%

本报告期末

3,215,390,521.22

2,952,663,385.08

上年同期

885,404,212.05

86,197,282.65

69,464,750.91

144,706,207.69

0.46

0.46

10.12%

上年度末

3,396,143,582.14

2,991,303,793.6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8.43%

-65.00%

-68.33%

-198.94%

-65.22%

-65.22%

-9.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5.32%

-1.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星辉控股有限公司

星辉合成材料（香港）有
限公司

陈创煌

汕头市星智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雁升

汕头市星耀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黄曦

刘薇薇

陈粤平

郑幼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30,144

上述股东中，广东星辉控股有限公司、星辉合成材料（香港）有限公司分别为陈雁升、陈冬琼控制的
企业，陈雁升、陈冬琼、陈创煌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陈粤平系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黄曦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174,500股；股东郑幼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699,747股。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比例

39.28%

19.25%

2.88%

2.29%

2.14%

1.57%

1.12%

0.99%

0.88%

0.88%

0

持股数量

76,094,255

37,281,674

5,588,108

4,429,791

4,148,907

3,048,612

2,174,500

1,914,035

1,714,099

1,699,747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76,094,255

37,281,674

5,588,108

4,429,791

4,148,907

3,048,612

0

0

1,714,099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2023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多品类、专业化产品结构布局，稳步推进聚苯新材料生产项

目建设，整体经营保持稳健态势，成功实现募投项目顺利投产。而由于宏观经济放缓、下游需
求不及预期等多方面影响，PS产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同时PS产
品价差与盈利水平收窄，导致净利润同比下滑。为了迅速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积极加强新
市场、新客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并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优化供应布局。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72,224.71万元，同比下降18.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7.28万元，
同比下降65.00%。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情况如下：1、实现募投项目顺利投产，成为华南最大聚苯乙烯生产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募投项目建设，顺利完成工程试生产调试工作，圆满完成年产30

万吨聚苯新材料生产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的投产工作。新建的3号聚苯乙烯生产线各关键设备
配置能力均满足 15万吨/年以上产能要求，实际生产能力能够达 15万吨/年，节省部分建设费
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投项目于 2022年11月进入试生产阶段，并于2023年3月正式
投产。

项目投产后，公司聚苯乙烯总产能达到35万吨/年，成为目前华南地区最大的聚苯乙烯新

材料生产企业。产能的提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拓宽产品品类，
优化产品结构，巩固公司在聚苯乙烯行业的地位。2、科技赋能，持续推进智能化改造

公司朝着打造智能企业、智慧工厂的目标迈进，首先在管理数据化、自动化着手，以线上系
统即时监控各种运营动态、数据资料，通过DCS集散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采集各项生产数
据，实现生产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故障报警和诊断分析，达到了全流程集中管控、智能生产
的目的，实现了原料、设备和人力效率的最大化，取代线下管控流程与复杂的人工作业，大幅优
化工作效率、稳定生产流程。

聚苯新材料生产项目已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化控制，中控系统、投料系统、包装系统均采
用智能化、数据化生产，实现配料自动化、包装自动化；公司聚合及真空系统的物料泵等机泵采
用就地或集中控制，一二级真空采用一体化机组，均为全自动调控，无需现场人工启动、切换，
公司配电系统供电及自发电切换采用自动切换，无需人工现场切换。通过引进和优化自动化
智能化设备，公司人工成本下降，整体运行效率显著提升。3、技术持续升级，产品不断出新

公司稳步夯实主营业务，提升产能规模的同时，持续开展技术方法的升级改造，布局高端
新材料业务，聚焦高性能、高附加值环保型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加速推进重点研发项目的成果
落地转化，不断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推出能成型各种薄壁或结构复杂制品的
浅蓝色通用型聚苯乙烯 SKG-141，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近期公司推出具有高强度、高耐热
等性能的GPPS光学级产品SKG-139，适用于广告板材、灯饰扩散板、电器导光板、雕刻板的生
产。这些新产品将丰富公司产品线，推动公司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不断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同时满足下游客户国产替代、产品升级需求。4、推动研发创新，保持技术优势

公司持续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达2,989.03万元。随着公司募投
项目投产，中试线可以试验已有技术储备的新品类，进一步开拓公司产品品类，扩大下游产品
的应用领域。公司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并创新产品配方，通过新型橡胶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的
同时实现产品综合性能的提高。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25项专利，其中工艺及配方发明
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另有1项实用新型专利办理授权登记及3项发明专利实审中。5、优化供应布局，降低采购成本

随着中石油广东石化揭阳项目投产，并与公司达成苯乙烯供货合作，公司苯乙烯的供应商
结构进一步优化，有效缩短公司主要生产原材料的运输半径,降低采购成本，区位优势进一步
彰显。目前公司主要生产原材料供应商中石油广东石化（揭阳）、泉州中化石化、惠州中海壳
牌，均与公司同位于华南沿海区域，保证了公司原材料采购的便捷与高效。6、着眼市场需求，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

公司坚持市场为导向，夯实业务基础，注重对潜在客户的开发和市场调研工作，努力拓宽
营销渠道，通过持续加强与现有主要客户的合作、不断地开发新客户，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提
高公司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同时，针对聚苯新材料产品市场销售情况,公司成立全资子
公司专司销售业务，推动营销业务发展以扩大公司的销售规模，拓展细分市场，增强盈利能
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不断促成进口替代，公司的竞争力能够得到进一步提
升。

B1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